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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
研究〔2021〕59号 

 

 

 关于2021年第三批毕业研究生学位申请与授予 

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本学期研究生院采用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

“系统”）学位管理子系统开展学位申请与授予工作，学位论文各

环节均在系统提交材料及审核，系统操作说明详见学生用户手册

（附件 1）和导师用户手册（附件 2）。请各培养单位加强督导，

按时完成各项学位申请工作。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第一责

任人，应与学生加强沟通，切实把好学位论文质量关。现对本轮

学位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查 

1.起止时间：第二周至第三周（2021.9.6-9.17） 

2.适用对象 

所有本轮申请学位的学生，即含全日制研究生、同等学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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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职申请学位人员，含境内和境外学生，含正常毕业、提前毕业、

延期毕业、已毕业拟申请学位学生（注：以上学生须已通过研究

生院的预毕业研究生成绩审核，未通过成绩审核的学生一律不得

进入送审资格审查环节，无法在系统申请学位论文送审）。 

3.培养单位审核 

培养单位对成绩、学习年限、学费缴纳、开题、中期检查、

预答辩等情况进行审核，确认申请学位研究生是否具备送审资格。

成绩审核未通过、超过最长学习年限、欠缴学费、开题通过未满

一年（通过的须及时上传系统）、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未通过、预答

辩未通过或备案材料不完整等的学生不能通过学位论文送审资格

审查，不得送审学位论文。 

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在系统进行送审资格审核（路径：系统

首页→学位管理→论文送审管理→论文送审资格管理），导入预毕

业研究生学费缴纳情况数据，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资格审

查汇总表》（可从“论文送审资格管理”页面中导出数据表，在此

基础上修改和补充信息，仅填写本次审核通过且拟送审人员名

单），并于 9月 17日前报送纸质盖章版本至研究生院，电子版发

至邮箱 xueweike@hqu.edu.cn。送审资格审查是学位申请的重要

环节，请各培养单位务必严格审核，确保提交的送审资格审查数

据准确无误。 

4.研究生院审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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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院审查学生是否具备送审资格，并将送审资格审查通

过的名单导入系统。 

5.其它 

（1）导师和培养单位务必严格审查学生的学位论文是否符

合撰写要求和格式，研究生院也将组织专家组对此进行审查，未

通过审查的学位论文将不予送审。学位论文格式下载地址：研究

生院主页→下载专区→学位相关→学位论文相关表格下载→1。 

（2）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学生，各培养单位不再接受其退

学、休学等各类学籍异动申请。 

（3）未通过送审资格审查者或未按期提交审查者，将不予

送审和学位申请。 

二、学位论文送审 

1.起止时间：第四周至第十二周（2021.9.20-11.19） 

2.信息核查：第四周（2021.9.20-9.24） 

（1）学生个人核查 

①系统：学生（学历生和非学历生）核查系统“学籍管理”

模块中的基础信息、教学信息、入学基本信息、个人联系信息、

家庭成员、工作经历和教育经历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籍管理），

若发现信息有误应及时修改，遇不可编辑字段可通过“日常事项

→学籍信息变更申请”页面提交变更申请。 

②学信网：学生（仅限学历生）核查学信网（网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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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chsi.com.cn）本人学籍信息及电子图像采集信息（含录取

照片及毕业照片），若发现信息有误应向研究生院提交变更申请。 

（2）培养单位审查 

①系统：严格审查学生（学历生和非学历生）填报的学籍信

息的完整性和真实性，尤其是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、在职攻读

学位、境外生等各类非住校生填报的学生基础信息，确保研究生

个人信息的准确和完整。 

②学信网：及时跟踪学生（仅限学历生）学信网上学籍信息、

电子图像采集信息（含录取照片及毕业照片）的核对情况。 

信息核查工作关系到学生的学历、学位信息能否上报，关系

到其能否顺利获得学历、学位证书，各培养单位务必充分重视，

以免影响学生的正常毕业。若由于学生本人未能及时核对、完善

个人信息和电子图像采集信息，或所在培养单位未能严格审查，

而导致学历、学位信息上报受阻，学生未能及时获得学历、学位

证书，将由学生本人或所在培养单位承担责任。 

3.盲审论文提交：2021.9.27之前 

（1）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份数为 5 份，由研究生院全

盲审。 

（2）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抽规则和送审份数如下： 

①新导师指导的首届申请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论文，盲审 2份。 

②同一导师指导的应届毕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超过 3 人



 —5— 

（含 3人）的，按 1/3比例抽取学位论文，盲审 2份。 

③学位课程考核有过挂科记录的硕士学位论文，盲审 2份。 

④因未通过送审、答辩、重复率电子检测、学位评定委员会

审核而延期的硕士学位论文，盲审 2份。 

⑤上一年度各类学位论文抽检中“存在不合格意见”学位论

文的指导教师，本次所指导的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将由研究生院

盲审 2份。 

⑥以上适用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，除以上情况，其它硕士

研究生学位论文由研究生院盲审 1份，另 1份由所在培养单位采

用“双盲”匿名评审方式（隐去专家、导师、学生等个人信息）

送至高校专家（学术学位）或实践单位专家（专业学位）评审。 

⑦申请提前答辩或在学制规定的年限内到境内外大学修读

学位或课程或做实验一年及以上的硕士学位论文，盲审 3份。 

研究生院将根据以上送审要求，把通过送审资格审查的研究

生学位论文送审份数（含研究生院和培养单位）导入系统。首次

送审不合格需重新送审的论文（含研究生院盲审），经学生修改及

导师审核后，由培养单位组织论文复审 2份。 

（3）研究生院盲审将采用网上评议形式，除特别要求外，

所有博士、硕士研究生盲审论文均通过系统提交（路径：系统首

页→学位论文→送审申请），不再提交纸质版。请研究生尽早提交

论文，为导师和培养单位系统审批留足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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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9 月 26 日前，导师登录系统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

论文→论文送审审批），审核学生提交的论文，填写指导教师意见

（用于生成学位申请审批书），签署电子版《研究生学位论文送审

导师同意书》。 

（5）9 月 27 日前，各培养单位通过系统（路径：系统首页

→学位管理→论文送审管理→论文送审管理页面）审核学生提交

的学位论文、发表的学术论文，并填写培养单位意见（用于生成

学位申请审批书），确认无误后提交研究生院。各培养单位应严

格把关，保证论文格式正确、文档能正常打开、无缺漏页、无乱

码等，若学生因此无法正常获得送审结果，将由学生本人或所在

培养单位承担责任。 

各培养单位应采用“双盲”匿名评审方式（隐去专家、导师、

学生等个人信息），使用统一格式的论文评阅书，并用 A3纸双面

打印。论文评阅书下载地址：研究生院主页→下载专区→学位相

关→学位论文相关表格下载→8。 

若因学位论文修改后提交复审不及时，或因答辩时间安排等

各种原因，导致复审学位论文评阅书不能在答辩前返回的，则延

期半年重新申请学位。 

4.论文封面 

研究生院提供统一的学位论文封面电子版，要求学生用 250

克铜版纸（A3）自行打印和装订。学位论文封面下载地址：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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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院主页→下载专区→学位相关→研究生学位论文封面。 

5.送审前学位论文重复率电子检测 

在学位论文提交系统送审之前，各培养单位通过研究生院分

配的检测帐号对本单位学位论文进行一次重复率电子检测（去除

本人第一作者结果），每篇次仅有一个检测指标，请谨慎使用。

重复率检测结果供各培养单位参考。 

6.论文送审成绩反馈 

研究生院和各培养单位在论文送审结果返回后，应将论文评

阅成绩和评阅书电子版及时导入系统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管

理→论文送审管理），研究生可登录系统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

位论文→论文送审页面）查看论文送审成绩。 

三、学位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

1.起止时间：第十三周之前（2021.11.26之前） 

2.论文外审结果返回后即可安排答辩，但须至少提前三天进

行答辩资格审查： 

（1）培养单位报送的答辩委员会主席及成员须满足相关文

件规定的条件，进行答辩分组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管理→论

文答辩管理→论文答辩分组管理）并提交，研究生院审核通过后

将锁定答辩分组。 

（2）答辩分组锁定后，答辩申请者可从系统下载《学位申

请审批书》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论文→答辩管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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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学位论文评阅书应提供原件。评阅书中意见为“重新

修改论文，导师审核后答辩”的，导师应在评阅成绩旁空白处签

署“已审核，同意答辩”字样并签名。 

（4）博士研究生在学制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或因特殊原因延

长的学习年限内，取得学籍，按照培养方案的规定修满应修学分，

完成其它培养环节，成绩合格，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和重复

率电子检测，可取得毕业证书。达到博士生发表学术论文要求的，

可申请博士学位。 

（5）请各培养单位于 11月 26日前组织答辩，答辩结束后，

于 12月 3日前将答辩结果导入系统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管理

→论文答辩管理→论文答辩信息管理），导出并打印《研究生学

位论文答辩情况汇总表》，签字盖章后报送研究生院备案，电子

版发至邮箱 xueweike@hqu.edu.cn。 

四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查 

1.起止时间：第十四周至第十五周（2021.11.29-12.10） 

2.学位申请者在系统上传学位论文电子版（完整版），完善

发表的学术论文信息（路径：系统首页→学位论文→论文电子检

测与学位申请），签署电子版《研究生学位论文电子检测承诺书》

后提交导师。导师审定学生提交的学位论文电子版，签署电子版

《研究生学位论文电子检测导师同意书》后提交培养单位研究生

秘书处。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审核后提交研究生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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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位申请者登录学位授予信息报送（备案）系统（网址：

https://xxnb.chinadegrees.cn/cdgdc/signIn?school=10385），

核对本人照片，录入并核对学位授予数据，完成学位信息上报。 

4.学位申请者根据学校档案馆的相关要求提交学位档案材

料。学位申请归档材料要求如下：（1）档案袋内存放材料： 

序号 题名（请严格按以下顺序排序再编写页码） 

1 学位论文（1份） 

2 学位论文评阅书（按评阅日期顺序排序） 

3 
研究生在读期间的其它成果材料，包括发表的
论文、论著等（按时间发表日期排序） 

4 学位申请审批书（1份） 

编写页码规则： 

用黑色 2B 铅笔编写；页码统一编写在文件的右下角（反面

左下角）；每名研究生的学位档案的页码从 1开始连续编写，如

果有封面，则封面为第 1页，没有内容的空白页面不编页码，编

写要认真细心，不能出现漏号、重号。 

因学位论文页码较多，在封面、独创性声明、摘要、目录编

完页码后（例如在右下角（反面左下角）编写 1-8），正文内容

（假设有 60页）可不一页一页地编写页码，计算好后直接在封底

编写相应的页码 69（8+60+1），随后论文评阅书继续编码

（70,71，......）。如有研究生登记表、毕业生登记表等其它材

料，放在最后面并继续编页码。对以上有疑问，可拨打档案馆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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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（0592-6162898）咨询。 

（2）除档案袋外提交材料：博士学位论文 1 份（共提交 2

份，其中 1份放入档案袋），博、硕士学位审批书 2份（为方便

审核，培养单位提交材料时，已编页码的 1份审批书暂不放入档

案袋）。 

5.各培养单位应于 12月 3日前在系统审核研究生本人提交、

导师审核通过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和发表的学术论文信息（路径：

系统首页→学位管理→学位授予资格管理），审核无误后提交研

究生院。报送研究生院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《申请学位情况汇总表》（系统导出并打印，签字盖

章）； 

（2）《各学院研究生学位档案移交清单表》（下载地址：

研究生院主页→下载专区→学位相关→学位论文相关表格下载→

14，签字盖章）； 

（3）研究生申请学位档案[每位学生一个档案袋，学位材料

清单（附件 3）须贴在档案袋封面上]。 

以上材料请于 12 月 3 日前报送研究生院，材料（1）（2）

的电子版同时发至邮箱：xueweike@hqu.edu.cn。 

五、学位论文电子检测 

1.起止时间：2021.12.3-12.10。 

2.研究生院从系统中导出学位论文电子版，进行重复率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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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，并将检测结果导入系统。其中，学位论文重复率电子检测

要求按《关于华侨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复率电子检测与学位授

予相关工作补充规定的通知》（研究〔2016〕38号）执行。 

六、其它安排 

1.离校手续：第十五周至第十六周（2021.12.6-12.17） 

2.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：第十六周至第

十七周（2021.12.13-12.24） 

3. 学 位 授 予 与 档 案 工 作 ： 第 十 七 周 至 第 二 十 周

（2021.12.20-2022.1.14） 

本轮学位申请与授予工作时间紧，项目多，为了保证各环节

工作顺利进行，请各培养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及时向导师和研究

生宣讲学位论文送审、答辩、学位授予流程，使导师和研究生了

解工作流程，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工作（详见《华侨大学研究生学

位常见事项办理程序》）。 

各培养单位应严格按规范开展学位工作，严格管理学位论文

送审、答辩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查等各个环节，这些环节的量化指

标将作为教学科研单位人才培养业绩考核和增减招生指标的重要

依据。 

若因培养单位未按照本通知执行，或培养单位通知学生和导

师不到位，导致延误学生毕业的，由培养单位承担责任。若因学

生或导师在收到本通知后，未能按照本通知执行，导致延误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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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学生本人或导师承担责任。 

  

附件： 

1.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

-学位管理子系统用户手册（研究生版） 

2.华侨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

-学位管理子系统用户手册（指导教师版） 

3.移交档案馆归档袋封面-学位材料清单 

  

研 究 生 院 

2021年 9月 14日 

 

 

华侨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9月 14日印发 


